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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法規依據：依據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程設置要點」訂定證券投資學程(以下稱本學程)設置細則。
2、 設置目標：以證券投資專業為基礎，強化資訊應用技能，以培育兼備投資分析、數據分析與財金智能之優質金融專業人才。
3、 學程執行：本學程由本校財務金融系(以下簡稱本系)負責規劃，本校相關系所協力規劃開課，並由本系指定一名專任教師擔任本學程召集人，負責統籌相關行政事宜。
4、 修讀資格：凡本校大學部各系學生皆可申請修讀。
5、 申請方式：依本系公告時間，逕至本校「學程修讀暨證書申請平台」提出並完成申請程序。
6、 課程規劃及應修學分：最低修讀總學分數至少為18學分，其中包括必修課程至少6學分，選修課程至少12學分。本學程之課程規劃，詳如附表所示。
7、 成績及學分認列方式：學生修讀本學程之各科課程成績，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，並併入每學期修讀學分之上限；所修課程如為原肄業主系規劃的必選修課程，其學分數得計入原肄業主系畢業應修學分數，但本系學生選修外系課程之學分，依本系課程規劃表(科目表)所載規定處理。
8、 學程修讀證明：學生經核准且修畢本學程最低學分以上之課程且成績合格者，經本校規定程序審查通過後，由本校發給學程修讀證明書。
9、 補充規定：本細則如有新增情事，依修正程序辦理；如有未規定事宜，悉依本校學程設置要點及相關法令章則辦理。
10、 實施程序：本細則依程序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附表：證券投資學程課程規劃
	類別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時數
	開課系所

	必*
修
	投資學
	3
	3
	本系所

	
	衍生性金融商品
	3
	3
	

	
	證券分析實務
	3
	3
	

	選
修
	個體經濟學
	3
	3
	

	
	總體經濟學
	3
	3
	

	
	計量經濟學
	3
	3
	

	
	投資組合管理
	3
	3
	

	
	固定收益證券
	3
	3
	

	
	國際金融與匯兌
	3
	3
	

	
	資料處理與分析(一)
	3
	3
	

	
	資料處理與分析(二)
	3
	3
	

	
	金融市場
	3
	3
	

	
	金融行銷
	3
	3
	

	
	財務風險管理
	3
	3
	

	
	金融資訊概論
	3
	3
	

	
	投資銀行
	3
	3
	

	
	金融法規(一)
	3
	3
	

	
	金融法規(二)
	3
	3
	

	
	共同基金管理
	3
	3
	

	
	財務報表分析
	3
	3
	

	註：
 *必修課程至少6學分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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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修
投資學
衍生性金融商品
證券分析實務
選修
個體經濟學
總體經濟學
計量經濟學
投資組合管理
固定收益證券
國際金融與匯兌
資料處理與分析(一)
資料處理與分析(二)
金融市場
金融行銷
財務風險管理
金融資訊概論
投資銀行
金融法規(一)
金融法規(二)
共同基金管理
財務報表分析
註
1. *必修課程至少6學分以上。
開課系所
本系所

	附表
必修
投資學
金融交易實務
證券分析實務**
選修
個體經濟學
總體經濟學
計量經濟學
投資組合管理
固定收益證券
國際金融與匯兌
衍生性金融商品
金融市場
行為財務
資料庫管理系統
進階資料庫管理
投資銀行
財務工程
金融法規(一)
金融法規(二)
共同基金管理
註
1. *必修課程至少6學分以上，其中須包含「投資學(3學分/3小時)」課程，餘3學分得以二選一方式，修讀「金融交易實務(3學分/3小時)」或「證券分析實務(3學分/3小時)」課程。
2. **「證券分析實務(3 學分/3 小時)」課程，得以「證券投資實務(3 學分/3 小時)」抵免之。
開課系所
本校相關系所
	1、 調整科目名稱。



